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基础知识及案例 

 

金融消费者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购买、使用金融机构销售的金融产品或接

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自然人。 

 

金融消费者进行金融消费时应注意： 

（一）全面了解将要进行交易的相关信息，充分了解风险。不要相信无风险、高

收益的产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分析，适合他人的产品不见得一定适合自己，不

要盲目购买。  

（二）索要对收益和风险加以清楚陈述的书面投资描述，不要仅仅相信金融机构

营销人员的口头承诺，营销人员的口头承诺在发生纠纷时无法作为证据使用。  

（三）每一笔交易完成之后，请仔细核对交易凭证。同时应注意收集交易凭证，

以便在发生纠纷时作为证据使用。  

（四）如果可能的话，定期到金融机构查询自己的账户信息，及时掌握账户变化

情况。  

（五）完整、准确填写各种文书、合同及资料。不要在表格中留下空白处，不要

随意由他人代为签字盖章，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金融消费争议是指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因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

服务产生的争议。  

 

金融机构与消费者进行交易时，应当遵循自愿原则、平等原则、公平原则、诚实

信用原则。 

 

金融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原则包括： 

（一）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点是购买或接受金融机构产品或服务的自然人；

（二）在产品或服务的设计、审批、营销及售后评估等全过程中，金融机构有义务落

实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要求；（三）在面向消费者的金融宣传教育活动中，金融机构

要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四）与消费者发生纠纷后，金融机构有责任受理并妥善处理



 

 

消费者的投诉。 

 

坚决贯彻国务院消保工作文件精神，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一）建立金融消费者适当性制度。金融机构应当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风险及专

业复杂程度进行评估并实施分级动态管理，完善金融消费者风险偏好、风险认知和风

险承受能力测评制度，将合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给适当的金融消费者。 

  （二）保障金融消费者财产安全权。金融机构应当依法保障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

融产品和接受金融服务过程中的财产安全。金融机构应当审慎经营，采取严格的内控

措施和科学的技术监控手段，严格区分机构自身资产与客户资产，不得挪用、占用客

户资金。 

  （三）保障金融消费者知情权。金融机构应当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及时、真实、

准确、全面地向金融消费者披露可能影响其决策的信息，充分提示风险，不得发布夸

大产品收益、掩饰产品风险等欺诈信息，不得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知情权，是

指在金融消费中，金融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产品或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

利，以及金融消费者享有被及时、真实、准确、全面地披露可能影响其决策的信息的

权利。 

  （四）保障金融消费者自主选择权。金融机构应当在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允许范

围内，充分尊重金融消费者意愿，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自行决定是否购买金融产品或

接受金融服务，不得强买强卖，不得违背金融消费者意愿搭售产品和服务，不得附加

其他不合理条件，不得采用引人误解的手段诱使金融消费者购买其他产品。 

  （五）保障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金融机构不得设置违反公平原则的交易条件，

在格式合同中不得加重金融消费者责任、限制或者排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利，不得限

制金融消费者寻求法律救济途径，不得减轻、免除本机构损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应

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六）保障金融消费者依法求偿权。金融机构应当切实履行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

主体责任，在机构内部建立多层级投诉处理机制，完善投诉处理程序，建立投诉办理

情况查询系统，提高金融消费者投诉处理质量和效率，接受社会监督。依法求偿权，

是指金融消费者在银行消费过程中，除因自愿承担金融机构已提示的风险而造成的损

失外，遭受人身、财产损害时，如金融机构有责任的，有向金融机构提出请求赔偿的



 

 

权利，这项权利也是金融消费者安全权的应有之义和自然合理的延伸。 

  （七）保障金融消费者受教育权。金融机构应当进一步强化金融消费者教育，积

极组织或参与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开展广泛、持续的日常性金融消费者教育，帮助金

融消费者提高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认知能力及自我保护能力，提升金融消费者金融素

养和诚实守信意识。金融消费者获得的“有关知识”应包括有关消费观的知识、有关

市场的基本知识、有关商品和服务方面的基本知识及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知识。 

  （八）保障金融消费者受尊重权。金融机构应当尊重金融消费者的人格尊严和民

族风俗习惯，不得因金融消费者性别、年龄、种族、民族或国籍等不同进行歧视性差

别对待。 

  （九）保障金融消费者信息安全权。金融机构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第三方合

作机构的管理，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严格防控金融消费者信息泄露风险，保障金

融消费者信息安全。金融消费者对其基本信息与财务信息享有不被金融机构非相关业

务人员知悉、及不被非法定机构和任何单位与个人查询或传播的权利。 

 

为更好地对金融消费者相关权益进行解读，以下选取个别金融消费者的案例分析

与大家共享，希望为您在今后的金融消费生活中带来一些提示。 

 

个人信用记录——您的“经济身份证” 

案例：2010年 5月，某楼盘客户孙某，前往某行要求办理住房按揭贷款。客户经

理审核发现：孙某收入稳定。夫妇两人没有购房记录，符合首套房的政策。但是查询

个人信用报告时，发现孙某本人有着十二次逾期记录。通过面谈得知，由于孙某信用

意识淡薄，总是遗忘还款日期。因此，他不能获得按揭贷款，从而失去了一次购房的

机会。孙某表示，今后将增强信用意识，关爱信用记录。 

解读：在我国，个人征信系统已经覆盖全国。这个系统为 5亿多人建立了信用档

案，保存了 5000多万人的信贷记录。这为银行了解个人信用记录、贷款审查、防范信

贷风险，以及帮助个人积累信用财富、获得更优惠的金融服务等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大家都应该从我做起，按时归还每一笔贷款，缴清每一笔费用，一点一滴

地为自己积累信用财富。 

  



 

 

泄露银行卡信息被盗刷案 

案例：同某在某银行开户办理了磁条卡，当日存入 100元，第二天存入 32800元，

约一小时后，同某持卡查询，发现存入的现金在异地 ATM 机跨行取款（分 4 次，每次

5000元）和异地银行柜台转账（1笔、金额 12818元），被盗资金合计 32818元。事件

发生后，同某将该银行起诉至法院。经法院调查，同某在开立账户至卡内资金被盗期

间，曾向他人透露过开户信息及密码，致使该张银行卡被他人复制，并盗走其账户资

金。法院认为，原告储户作为存款人负有谨慎保管该卡及卡密码的义务，但其与他人

交往中轻信虚构的事实，将其信息和卡密码泄露给他人，致使 32818 元存款被冒领，

其对自己损失应承担主要的过错责任。被告银行作为金融机构，不仅应当为储户提供

安全的储蓄环境，还应利用其金融优势和高科技手段对自己发行的银行卡进行有效的

识别，检验交易的真实性，控制交易风险，但其交易系统未能识别自己发行的借记卡，

导致冒领发生，说明其交易系统存在缺陷，应承担一定的责任。结合双方的过错程度，

同某承担 70%的责任，该银行承担 30%的责任。 

解读：作为金融消费者，应妥善保管银行卡及密码，避免他人获得自身银行卡相

关信息，对自身资金安全造成威胁。作为银行方面，应提高技术手段，维护金融消费

者权益。一是加强银行网点的安全管理，重点监控自动柜员机、银行周边设施，以免

被不法分子暗设陷阱克隆银行卡盗取客户资金。二是银行应广泛运用高科技手段验证

银行卡真伪，提高银行卡资金安全。三是加强银行网点工作人员业务培训，提高技术

运用、鉴别能力，及时发现犯罪线索，保护客户合法权益。 

 

 


